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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4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会议室（富阳区胥口镇下练村）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9,393,7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472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白骅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包如胜先生、费荣富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4人，监事陈琪先生、柴健先生、陈家胜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沈锡飞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刘远燕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238,049 99.9637 155,700 0.0363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363,049 99.9928 30,700 0.0072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363,049 99.9928 30,700 0.0072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363,049 99.9928 30,700 0.0072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17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363,049 99.9928 30,700 0.007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363,049 99.9928 30,700 0.0072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8,794,449 99.8604 598,800 0.1394 500 0.0002

8、

议案名称：关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593,959 99.9850 16,200 0.015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238,049 99.9637 155,700 0.0363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362,549 99.9927 30,700 0.0071 500 0.0002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7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111,749 99.9343 282,000 0.0657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8,311,749 99.7480 1,082,000 0.2520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363,049 99.9928 30,700 0.0072 0 0.0000

1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4.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216,397 99.9586 177,352 0.0414 0 0.0000

14.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216,397 99.9586 177,352 0.0414 0 0.0000

14.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216,397 99.9586 177,352 0.0414 0 0.0000

14.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调整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216,397 99.9586 177,352 0.0414 0 0.0000

14.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调整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216,397 99.9586 177,352 0.0414 0 0.0000

14.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216,397 99.9586 177,352 0.0414 0 0.0000

14.07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216,397 99.9586 177,352 0.0414 0 0.0000

14.08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216,397 99.9586 177,352 0.0414 0 0.0000

14.09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投向（调整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216,397 99.9586 177,352 0.0414 0 0.0000

14.10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216,397 99.9586 177,352 0.0414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2,814,

852

99.8656 30,700 0.1344 0 0.0000

7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22,246,

252

97.3767 598,800 2.6210 500 0.0023

8

关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22,829,

352

99.9290 16,200 0.0710 0 0.0000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并支付报酬的议案

22,689,

852

99.3184 155,700 0.6816 0 0.0000

10

关于控股子公司海正辉

瑞制药有限公司利用自

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

22,814,

352

99.8634 30,700 0.1343 500 0.0023

12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

的议案

21,763,

552

95.2638

1,082,

000

4.7362 0 0.0000

13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

案

22,814,

852

99.8656 30,700 0.1344 0 0.0000

14.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2,668,

200

99.2236 177,352 0.7764 0 0.0000

14.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2,668,

200

99.2236 177,352 0.7764 0 0.0000

14.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2,668,

200

99.2236 177,352 0.7764 0 0.0000

14.04

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格

及定价原则（调整后）

22,668,

200

99.2236 177,352 0.7764 0 0.0000

14.05 发行数量（调整后）

22,668,

200

99.2236 177,352 0.7764 0 0.0000

14.06 限售期

22,668,

200

99.2236 177,352 0.7764 0 0.0000

14.07 上市地点

22,668,

200

99.2236 177,352 0.7764 0 0.0000

14.08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

效期

22,668,

200

99.2236 177,352 0.7764 0 0.0000

14.09

募集资金投向 （调整

后）

22,668,

200

99.2236 177,352 0.7764 0 0.0000

14.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

利润的安排

22,668,

200

99.2236 177,352 0.7764 0 0.000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海燕、李青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金海燕律师、李青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认为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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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18年3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站（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4月18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4月17日-2018年4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4月18日上午9:30-11:

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4月17日15:

00-2018年4月18日15:00。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褚浚。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小蓝中大道 66�号公司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名，代表股份320,678,56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4.1412%，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8名，代表股份320,672,06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139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名，代表股份6,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2名，代表股份277,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0555%。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洪平先生和樊翔先生

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320,678,5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7,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320,678,5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7,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320,678,5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7,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4、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0,678,5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7,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5、审议通过了《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320,678,5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7,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0,678,5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7,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257,952,000�股、褚建庚 28,960,000�股、褚浚 16,544,000�股、

褚剑 16,544,000�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678,5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7,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0,678,5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7,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吴洪平先生和樊翔先生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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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 会议通知情况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2018年3月28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三、 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8年4月18日14时。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东段188号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

议室。

3、会议召集人：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网络投票时间与日期：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4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4月17日下午15:00至2018年4月18日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志强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四、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德恒

（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1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12,234,

2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5078%。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人（合计代表15名股东），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112,216,8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503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7,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44%；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及董事、监

事、高管以外的股东）共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2,501,9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3.18%。

五、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如

下：

1、审议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2,234,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2、审议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2,234,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3、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2,234,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4、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2,234,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5、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234,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501,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234,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501,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7、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18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234,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501,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8、审议通过《2017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2,234,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9、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等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234,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10、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234,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501,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

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718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8-010

债券代码：

122425

债券简称：

15

际华

01

债券代码：

122426

债券简称：

15

际华

02

债券代码：

122358

债券简称：

15

际华

03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34,629,404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4月24日。

一、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限售股类型

本次解禁的限售股属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2584）核准，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18日向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和盛乾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信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6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了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34,629,404股，发行价格为8.19元/股。

（三）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登记情况

2017年4月2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股份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四）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共6名，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预计上市时间为2018年4月24日。

各机构投资者认购数量如下：

序号 机构 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8,827,838 12个月

2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271,062 12个月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和盛乾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258,852 12个月

4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2,258,852 12个月

5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879,120 12个月

6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133,680 12个月

合计 534,629,404 -

二、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7年4月24日，公司办理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公司总股本由3,857,000,000股增

加至4,391,629,404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的股份总数未再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和盛

乾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

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本企业认购的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方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上市流通

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如下核查意见：

际华集团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解禁的限售股自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的限售期已满，将于2018年4月24日上市

流通，本次解禁的限售股份总数为534,629,4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17%。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8,827,838 5.44% 238,827,838 0

2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271,062 1.42% 62,271,062 0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和盛乾通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258,852 1.19% 52,258,852 0

4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2,258,852 1.19% 52,258,852 0

5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879,120 2.75% 120,879,120 0

6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133,680 0.19% 8,133,680 0

合计 534,629,404 12.17% 534,629,404 0

注：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各投资组合合并持有本公司的股本比例超过5%，其减持股份时，公司将

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披露。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如下：

股东类别

本次上市前 本次变动 本次上市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股数（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3,857,000,000 87.83% +534,629,404 4,391,629,404 10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534,629,404 12.17% -534,629,404 0 0

股份总数 4,391,629,404 100.00% 4,391,629,404 100.00%

六、上网公告附件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际华集团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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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84

号文）核准，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发行了534,629,404股A股股票。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 ）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并负责持续

督导，指派沈奕先生、司宏鹏先生（2018年3月变更为王欣宇先生，详见2018年3月23日披露的《际华集

团关于变更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为保荐代表人。

近日，公司接到瑞银证券的通知：沈奕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无法继续担任际华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

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际华集团持续督导保荐工作的有序进行，瑞银证券委派徐逸敏女士接替

沈奕先生履行持续督导工作。 此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负责际华集团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徐逸

敏女士和王欣宇先生。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附件：保荐代表人简历

徐逸敏，女，保荐代表人，现任瑞银证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 曾作为项目协办人参与了际华集团A

股非公开发行项目，还曾主持或参与了中国神华火电资产收购项目、中国五矿公司债券项目、中国中铁

公司债券项目、中国中铁A股非公开发行项目、川投能源公司债券项目、平煤股份公司债券项目、交通银

行A+H非公开发行项目、川投能源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项目、歌华有线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项目、工商

银行A+H配股项目、交通银行A+H配股项目、川投能源收购二滩水电48%股权之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中

国交通建设公司债券项目、华夏银行A股非公开发行项目等。

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证券代码：000829 公告编号：2018-016号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04月18日（星期三）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04月17日-2018年04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04月18日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04月17日15:00至2018年04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117号德胜尚城D座（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总部

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黄绍文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29,674,

7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9087�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29,047,705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9.8496� %。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627,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059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提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第七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529,331,3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352� %；反对34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648�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28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313％；反对34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76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林琳琳律师、向发友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审议事项、表

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04月19日

关于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本所” ）接受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的委托，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6]22号，以下

简称“《规则》”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事项及表决程序等

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指派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审阅了公司提供的有关公司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相关的文件、资料。

公司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且一切足

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对该等事实的了解及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

表法律意见。 根据《规则》的要求，本所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的合法有效性等发表法律意见，而

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

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议的公告材料， 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

公告。 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18年4月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前述会议通知载明了会议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会议的人员、股东参加会议登记方

法、联系人姓名及联系电话等事项。

1、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下午15:00在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117

号德胜尚城D座（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前述通知

披露一致。

2、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黄绍文先生主持，主持人的确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内容与会议通知披露内容完全一致。 据此，本所律

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29,047,705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9.8496� %。

经查验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及授权委托书等，上述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代表的股东均为股权登记日2018年4月11日（星期一）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627,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059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29,674,

7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9087� %。

2、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有权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三、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为：

议案一、审议《关于增补第七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符合《公司法》、

《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表决。

现场表决投票经计票人计票、监票人负责清点，并由监票人代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股

东或股东代表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公司统计了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4月17日-2018年4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4月18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4月17日下午15:00至2018年4月18日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

和表决结果。

根据统计表决结果，本次会议提交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一、审议《关于增补第七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529,331,3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352� %；反对34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648�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28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313％；反对34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76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统计，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审议事项、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彭雪峰 律师：林琳琳

律师：向发友

二0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